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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山东省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西格玛智能装备（山东）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魏中宝 魏秋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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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驱动全转向液压模块转运车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自驱动全转向液压模块特种转运车通用要求的技术要求、试验、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自驱动全转向液压模块转运车通用要求（以下简称模块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859 往复式内燃机 辐射的空气噪声测量工程法及简易法

GB 2893 安全色

GB 2894 安全标志

GB/T3766 液压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B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 4785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

GB 5053.1 道路车辆牵引与挂车之间电连接器

GB 5054.3 道路车辆多芯电缆线

GB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T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 12534 汽车道路试验方法通则

GB/T 18411 道路车辆产品标牌

GB 23254 货车及挂车车身反光标识

JB/T5943 工程机械焊接件通用技术条件

JTG B01—2014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QC/T 484 汽车油漆涂层

QC/T 846—2011 重型平板运输车通用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QC/T 846—2011界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模块车 module car

由动力模块单元和驱动模块单元装置组成，自带动力，具有液压駆动、液压升降补偿、电子液压复 合

多模式驾驶功能或机械-液压协同驾驶功能，能够进行模块化刚性并模块单元或软并模块单元,通过有线或无

线遥控器进行操作的专用车，包括多模式液压驱动模块运输车和拉杆式液压駆动模块运输车。

多模式液压驱动模块运输车 multi mode hydraulic drive module transport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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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电子液压复合多模式驾驶功能的液压驱动模块运输车。

拉杆式液压驱动模块运输车 rod type hydraulic drive module transport vehicle

具有杆系-液压协同驾驶功能的液压驱动模块运输车。

动力模块单元 power module unit

由动力系统、液压系统、电气控制系统等组成。与驱动模块单元装置组的首车或尾车连接,实现车

组动力供应。

驱动模块单元装置 drive module unit device

由车架、液压悬架、驱动桥、制动桥、转向装置、液压系统、电气系统等组成，轴线数从二轴线到

十轴线。

刚性并模块单元 rigid modular unit

多车并模块单元时,相邻两个駆动模块单元装置采用机械、液压、气路、电缆连接,实现车组协同作
业,称作刚性并模块单元。

软并模块单元 soft parallel module unit

多车并模块单元时,两个模块运输车或驱动模块単元车之间相隔一定距离，仅通过通信电缆，管线

连接，实现车组协同作业称作软并模块单元。

4 技术要求

一般要求

4.1.l 模块车的设计结构、参数及性能要求应按照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

4.1.2 使用工况

a）温度:-25℃～50℃

b) 湿度:20%～95%（25℃时）

c) 工作路面:JTG B01-2014 规定的三级及以上路面，且路面坡度应小于 6%，路面无冰雪；

d）降雨强度不大于:6mm/min；

e）能见度不低于:100m。

f）夜间工作时,应确保模块运输车的有关指示牌、控制面板、遥控装置（线控或无线遥控）、承

载平台工作区间照明良好。

4.1.3 制造所选用的材料、标准件、外协件、外购件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规定，并有制造

厂的质量证明文件，经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整车

4.2.1 模块车应配备转向信号灯、制动灯、倒车灯、侧回复反射器,其数量、光色、最小几何可见度、 安

装位置应参照 GB 4785 的规定。

4.2.2 模块车承载平台等钢结构件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在正常使用条件下，不得产生损伤、 裂

纹及永久变形

4.2.3 模块车应有防滑控制、防驻车制动未开启行驶保护、偏载或超载保护和转角超差保护等安全功能。

4.2.4 模块车应配备显示装置,具备显示车速、承载质量、轴线压力、液压油温度、发动机工作状态、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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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角度、故障信息等功能，且车速显示偏差应不大于 lkm/h,装载质量显示偏差应不大于 2%，轴线压力

显示偏差应不大于 0.5MPa.

4.2.5 模块车（单个驱动模块单元装置）承载平台调平后，前、后高度误差不超过 15mm,。左右高度误

差不超过 10mm。

外观质量

4.3.1 外露加工表面不应有锈蚀、磕碰、划伤。非加工表面应清洁，无油污.

4.3.2 涂漆件质量应符合 QC/T484 的规定。

液压悬挂系统

4.4.1 液压悬挂工作行程≥380mm。

4.4.2 液压悬挂应设置管路安全阀。

4.4.3 液压悬挂应设轮轴收起提升和固定的装置。

4.4.4 液压悬挂应具有 360°回转功能。

4.4.5 液压悬挂的轮轴应具有≥5°的横向摆动角，并有限位装置。

过载保护装置

4.5.1 液压悬架应设有液压管路防破裂保护装置。

4.5.2 同步提升时，承载平台四角高度偏差值≤12mm°

4.5.3 液压悬架应设置最高位机械限位装置

4.5.4 液压悬架额定载荷下提升速度≥600mm/min.

驱动性能

4.6.1 模块运输车在未选择驾驶模式情况下应不能行驶。

4.6.2 模块运输车在起步和停车时应平缓

4.6.3 模块运输车在额定载荷平地行驶时，驱动系统压力应≤25MPao

4.6.4 模块运输车在额定载荷下爬坡能力应≥6%

4.6.5 模块运输车空载最高速度不大于≤12km/h,满载最高速度≤5km/h。

4.6.6轮毂温升应≤30K。

制动距离

a) 在 20km/h 制动初速度、气压 590kPa 时的空载制动距离≤5.6 米。

电气系统

4.8.1 模块运输车电气系统的标称电压为 24 伏。

4.8.2 牵引车与模块运输车之间的电连接器应符合 GB 5053.1 的规定，多芯电缆线应符合 GB 5054.3

的规定。

4.8.3 模块运输车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应符合 GB 4785 的有关规定。

4.8.4 电路接头需牢固，并装有绝缘套，电气线路穿过金属孔时应有过线胶套。

液压系统

4.9.1 液压系统应符合 GB/T 3766 的规定。

4.9.2 各油管接头不得有泄漏现象。

4.9.3 各操作阀不得有卡滞现象。

安全防护

4.10.1 各油路接头必须连接牢靠。

4.10.2 操作台应设有防护栏。

4. 10. 3 各单机设备运动的部件主体，应喷涂具有警戒的红色或黄色油漆。传动或转动等容易造成卡嵌

的部位应增加保护罩等设计。颜色应符合 GB 2893 的规定，安全标志 GB 289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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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4 模块运输车的车身上应粘贴有反光标识，车身反光标识的材料、安装和粘贴应符合 GB 23254 的

规定收尘系统。

5 试验

5.1 系统的各个运动机构运转正确、协调、平稳、灵活、可靠。各个部件间的运行无卡阻现象，应正确

上升到位及旋转到位。

5.2 系统不应有异常震动、不规则的冲击声和尖叫声。空运转时的噪声声压级≤83dB（A）。

5.3 载荷试验

在承载货台上装载 1.2 倍额定载荷进行运行试验，系统的各个运动机构运转正确、协调、平稳、灵

活、可靠。各个部件间的运行无卡阻现象，能 正确上升到位及旋转到位。

5.4并模块单元功能

5.4.1模块运输车在选择多车并模块单元功能时，其功能与单台模块运输车功能一样。

5.4.2模块运输车并模块单元使用时应配置并模块单元通信电缆和联接管线，并模块单元通信电缆和联接管

线连接时，操 作应简单、可靠。

5.4.3并模块单元后,各模块运输车举升速度应保持一致，速度误差≤20mm/min，车组四角高度偏差≤20mmo

5.4.4并模块单元后，各模块运输车应保持行驶速度一致，软并模块单元时,空载行驶两车距离偏差纵向≤

5/1000,横向≤1/100。

5.4.5剛性并模块单元精度要求:两驱动模块单元装置之间纵向对接处上表面高度差≤3mm，横向对 接处上表

面高度差≤4mm。

6 试验方法

6.1 外观的检测

6.1.1 目测检查法除另有规定外，模块运输车装载质量、轮胎气压、气象、试验仪器、设备和试验道路条件

等应符合 GB/T 12534 的规定。

6.1.2照明和信号装置检査按产品技术文件和 GB 4785的规定进行目测检査。

6.2 显示功能检查

6.2.1模块运输车承载平台处于中位调平位置吋，将可计量的征码加至模块运输车承载平台上，目测显

示器和遥控器显示质量。

6.2.2 压力显示检查

模块运输车承载平台在额定载荷状态处于中位调平状态时，目测显示器、遥控器显示压力和对应压

力表显示的压力。

6.2.3 速度显示检查

模块运输车在空载和额定载荷两种状态下以最髙车速行驶，目测显示器、遥控器显示速度和测速仪

测得的速度。

6.3 空载试验

以稳定速度进行承载货台 3 次升降试验，观察有无异常现象。按 GB/T 1859 进行噪声测量。

6.4 载荷试验

a) 按使用说明书规定的承载方式在承载货台上装载 1.2 倍额定载荷，并固定牢靠；

b) 以稳定速度进行承载货台 6 次升降试验，观察有无异常现象。

6.5 制动性能试验

模块运输车组成汽车列车后的制动距离按照 GB 7258 附录 C 中 C.1 的规定进行。

6.6 电气系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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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安全标识用目测方法，其他电性能按 GB 5053.1、GB 5054.3 及 GB 4785 规定检测。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各单机设备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 出厂检验

7.2.1 产品应由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签发产品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7.2.2 出厂检验按相关技术文件的规定进行，出厂检验项目按表的规定进行。

表 检验分类表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外观质量 4.3 目测 √ √

2 液压悬挂系统 4.4 目测 √ √

3 过载保护装置 4.5 目测、6.4 √ √

4 驱动性能 4.6 6.8 √ √

5 制动距离 4.7 目测 √ √

6 电气系统 4.8 目测 6.3、6.4、6.5、6.6 √ √

7 液压系统 4.9 目测 √ √

8 安全防护 4.10 目测 √ √

9 空载试验 5.1 5.2 目测 6.3 √ √

10 载荷试验 5.3 6.4 — √

11 并模块单元功能 5.4 目测 — √

注： “ ”表示需要进行检验的项目，“—”表示不需要进行检验的项目。

7.2.3 附加检验应根据合同规定。

7.3 型式检验

7.3.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对产品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投产或者老产品转厂生产的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二年时（或供需双方商定）；

d) 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7.3.2 型式检验项目按检验分类表的规定进行。

7.3.3 型式检验时，有任一项次检验不合格时，可对该不合格项目进行加倍复检，复检仍不合格，则判

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8.标志、标牌、使用说明书

8.1.1 每辆模块运输车均应在其前部右侧醒目处安装标牌，并应符合 GB/T 18411 的规定，标牌内容包

括产品名称、型号、编号、整备质量、最大总质量、外廓尺寸、生产日期、制造厂名。

8.1.2 使用说明书的内容符合 GB/T 9969 的规定

9 包装、运输、贮存

9.1.1 每辆模块运输车应带有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专用工具和附件清单。

9.1.2 模块运输车长期停放时，应采取防雨、防晒、防潮、消防等措施。停放六个月以上的模块运输车，

使用前应按说明书进行检查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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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包装运输标志应符合 GB/T191 的规定，每辆模块运输车在运输或封存期间，其气管接头、油管接

头、电连接器均应包扎密封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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